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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涛 ０．６３ ２．４９ － － － 北亦蛋白员工

高涛 ０．３２ ２．４９ － － － 北亦蛋白员工

梁爽 － ２．４９ － － － 北亦蛋白员工

刘珊 － １．２４ － － － 北亦蛋白员工

许崇贺 － ０．６２ － － － 北亦蛋白员工

胡三强 － ０．４４ － － － 北亦蛋白员工

张跃峰 － ０．４４ － － － 北亦蛋白员工

张晓溪 １．２５ － － － １．１９ 凯因格领副总经理

孟梦 １．０５ － － － － 凯因格领员工

张云凤 － － ０．９６ ０．４５ － 凯因格领员工

刘波 － － １．９２ － － 凯因格领员工

郭培先 １．３８ － ９．６１ ０．９９ － 凯因科技创新业务总监

李岩 ０．９５ － － － － 先为达员工

李尧 － － － ０．７２ － 先为达员工

杨柳 ０．３０ － － － － 先为达员工

富仓湾 ０．９５ － － ０．９６ － 实际控制人持股平台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吴垠曾担任发行人北区销售总监，于２０２０年７月辞职，目前在发行人处无任职。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１２，７３６．８４２２万股，本次公开发行４，２４６万股，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为１６，９８２．８４２２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
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松安投资 ３，８４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４８８ ３，８４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１１１ ３６个月

君睿祺 １，４３１．５０００ １１．２３９０ １，４３１．５０００ ８．４２９１ １２个月

海通开元 ７８９．４０００ ６．１９７８ ７８９．４０００ ４．６４８２ １２个月

尚融宝盈 ６２０．００００ ４．８６７８ ６２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０７ １２个月

赛伯乐 ５８４．７５００ ４．５９１０ ５８４．７５００ ３．４４３２ １２个月

卓尚湾 ５０４．３９２２ ３．９６０１ ５０４．３９２２ ２．９７００ ３６个月

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５６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４１ １２个月

高林厚健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５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５３ １２个月

前海方维 ３６９．００００ ２．８９７１ ３６９．００００ ２．１７２８ １２个月

新建元二期生物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７９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０９ １２个月

富山湾 ３１５．６６００ ２．４７８３ ３１５．６６００ １．８５８７ ３６个月

富宁湾 ３１１．３１００ ２．４４４２ ３１１．３１００ １．８３３１ ３６个月

世纪阳光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５４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６５ １２个月

高林开泰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０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７ １２个月

礼安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０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７ １２个月

欧航投资 １９７．５５７５ １．５５１１ １９７．５５７５ １．１６３３ １２个月

盈都汇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３２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９９ １２个月

卓尚石 １６７．３３００ １．３１３７ １６７．３３００ ０．９８５３ ３６个月

向慧川 １６０．２０００ １．２５７８ １６０．２０００ ０．９４３３ １２个月

枫宏投资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７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３２ １２个月

贾佳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７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３２ １２个月

新建元二期创业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７７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３２ １２个月

龙磐健康医疗投资 １０９．３５００ ０．８５８５ １０９．３５００ ０．６４３９ １２个月

人合安瑞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８８ １２个月

盈信国富 ８１．６８７５ ０．６４１３ ８１．６８７５ ０．４８１０ １２个月

卓尚海 ８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１２ ８０．４０００ ０．４７３４ ３６个月

龙磐投资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５８８８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４４１６ １２个月

朴宏投资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５８８８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４４１６ １２个月

景诚投资 ７１．９７６２ ０．５６５１ ７１．９７６２ ０．４２３８ １２个月

成瑞科技 ７０．７５５０ ０．５５５５ ７０．７５５０ ０．４１６６ １２个月

韩凤（张家港）股权 ５９．５２３８ ０．４６７３ ５９．５２３８ ０．３５０５ １２个月

卓尚江 ５２．０５００ ０．４０８７ ５２．０５００ ０．３０６５ ３６个月

可行星和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２６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２９４４ １２个月

长宏投资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４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５５ １２个月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 － ２１０．７４８１ １．２４０９ ２４个月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１７２．８８２２ １．０１８０ ６个月

小计 １２，７３６．８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２０．４７２５ ７７．２５７２ －
二、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３，８６２．３６９７ ２２．７４２８ －
小计 － － ３，８６２．３６９７ ２２．７４２８ －
合计 １２，７３６．８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８２．８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六、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期限

１ 松安投资 ３，８４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１１１ ３６个月

２ 君睿祺 １，４３１．５０００ ８．４２９１ １２个月

３ 海通开元 ７８９．４０００ ４．６４８２ １２个月

４ 尚融宝盈 ６２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０７ １２个月

５ 赛伯乐 ５８４．７５００ ３．４４３２ １２个月

６ 卓尚湾 ５０４．３９２２ ２．９７００ ３６个月

７ 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４１ １２个月

８ 高林厚健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５３ １２个月

９ 前海方维 ３６９．００００ ２．１７２８ １２个月

１０ 新建元二期生物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０９ １２个月

合计 ９，３８９．０４００ ５５．２８５４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无发行人及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保荐机构跟投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名称：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的关系：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为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获配股数：２１０．７４８１万股。
４、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４．９６％。
５、限售安排：限售期２４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４，２４６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１８．９８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市盈率
１、３２．２２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４５．１４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４２．９６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６０．１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２．１２倍。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０．３２元。 （以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８．９７元 ／ 股。 （以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８０，５８９．０８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７２，５８６．６１万

元。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出具了中汇会验［２０２１］０２０８号《验资报告》，审验结果如下：
截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４，２４６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８０５，８９０，８００．００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８０，０２４，６５９．３９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７２５，８６６，１４０．６１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４２，４６０，０００．００元（肆仟贰佰肆拾陆
万元整），资本公积为人民币６８３，４０６，１４０．６１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费用 ３００．００
承销费用 ５，２３８．２９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２５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６００．００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３４．９１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７９．２７
发行费用总额 ８，００２．４７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费用总额８，００２．４７万元，与前述８０，０２４，６５９．３９
元的差异系单位变化后四舍五入所致。

（十）募集资金净额：７２，５８６．６１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３８，８１５户
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４，２４６万股。 其中，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０．７４８１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４．９６％。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２１．６０１９万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２，４２１．３８７５
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２，１４４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３．６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１６，１１２，５８３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２３，９１７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６，０６１股。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包括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１－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汇会审［２０２０］５８３９号审计报告。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
进行了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９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但已由中汇会计师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
（中汇会阅［２０２０］６４７８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及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
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中进
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附录或招股说明书，本上市
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上市后将另行披露２０２０年年度财务报告。
二、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２０２０年全年公司预计营业收入约为８６，２４４．４３万元至９２，３３０．０２万元，同比增长４．５５％至

１１．９３％；预计全年净利润约为７，７０１．３５万元至８，７０２．７１万元，同比增长５３．１１％至７３．０２％；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７，３８１．２１万元至８，３２８．３０万元，同
比下降１．６１％至增长１１．０１％。

上述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财务数据， 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
绩承诺。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正常，主要原材料的

采购情况、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情况、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
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开户人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凯因科技 １１０９０６３０８３１０５１８
２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凯因科技 １１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１２６５４８６
３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 凯因科技 ７７０４０１２２０００２５７８８７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１、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２、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

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５、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发生重大变

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保荐代表人：吴俊、张子慧
联系人：吴俊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姓名：吴俊、张子慧
吴俊先生：同济大学文学学士，２００７年起任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１１年进入海通证券

从事投资银行工作至今，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保荐代表人，负责或参与
金力永磁、鹏辉能源、立昂技术、上海雅仕、嘉泽新能、金博股份、肇民科技等ＩＰＯ项目，金风
科技（Ａ＋Ｈ）配股项目，鹏辉能源可转债项目，立昂技术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张子慧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双学士、上海财经大学硕士，２００７年进入海通证券从事投
资银行工作至今，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负责或参与徐家汇、三江购
物、五洋停车、东方材料、中红医疗、华立科技等ＩＰＯ项目，厦门国贸配股项目，全筑股份可
转债项目，平高电气、大江股份、界龙实业等非公开项目，华建集团、世茂股份、仰帆控股等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

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１、控股股东松安投资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如公司上市
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收盘价指公司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３）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限售及锁定的
有关规定。 本企业持股期间，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 ”

（４）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
期内，将不会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 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６）若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的价格不
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若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减持时
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企业保证在首次卖出的
１５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３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采用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７）本企业在依法减持时，应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８）本企业承诺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时，不减持公司股份。

（９）如本企业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以及按照届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处置违规减持的收益（如有）。

（１０）本企业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２、实际控制人周德胜、邓闰陆、赫崇飞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 高管期间，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 本人在担任董事 ／ 高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承诺在本人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遵守前述规定。

（３）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如公司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收盘价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
价格。

（４）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限售及
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人持股期间，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

（５）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内，将不会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６）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依法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７）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的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减持时
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保证在首次卖出的１５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３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８）本人在依法减持时，应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９）本人承诺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时，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人承诺不因职
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１０）如本人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以及按照届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处置违规减持的收益（如有）。

（１１）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

３、实际控制人张春丽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如公司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收盘价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
价格。

（３）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及锁定的有关
规定。 本人持股期间，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
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

（４）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内，将不会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依法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６）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的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减持时
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保证在首次卖出的１５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３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７）本人在依法减持时，应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８）本人承诺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时，不减持公司股份。

（９）如本人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以及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处置违规减持的收益（如有）。

（１０）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

４、实际控制人周德胜之配偶刘文琦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本人配偶周德胜担任公司董事 ／ 高管期间，本人应当向公司申报直接及间接所持

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本人配偶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承诺在其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遵守前述规定。

（３）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如公司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收盘价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
价格。

（４）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及其亲属股
份限售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人持股期间，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５）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内，将不会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６）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依法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７）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的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减持时
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保证在首次卖出的１５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３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８）本人承诺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时，不减持公司股份。

（９）如本人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以及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处置违规减持的收益（如有）。

（１０）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

５、实际控制人张春丽之子李清圣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６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６个月。 如公司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收盘价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
价格。

（３）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及其亲属股
份限售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人持股期间，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４）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内，将不会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依法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６）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的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减持时
提前３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人保证在首次卖出的１５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３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９０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７）本人承诺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时，不减持公司股份。

（８）如本人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以及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处置违规减持的收益（如有）。

（９）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

６、股东卓尚湾、卓尚海、卓尚江、卓尚石、富山湾、富宁湾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２）本企业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对股份限

售、锁定及持股变动的其他规定。
本企业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限售、锁定和持股变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７、股东君睿祺、海通开元、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和礼安投资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限售及锁定的有

关规定。 本企业持股期间，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发生变化，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要求。

（３）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在锁定期内，不会出售本次发
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 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锁定期届满后，本
企业减持股份，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
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

（５）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法
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６）本企业承诺发生《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时，不减持公司股份。

（７）如本企业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以及按照届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处置违规减持的收益（如有）及承担法律责任。

（８）本企业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８、股东尚融宝盈、赛伯乐、高林厚健、前海方维、新建元二期生物 、世纪阳光 、欧航投
资、礼安投资、高林开泰、盈都汇、枫宏投资、贾佳、新建元二期创业、龙磐健康、人合安瑞、
盈信国富、龙磐投资、朴宏投资、景诚投资、成瑞科技、韩凤（张家港）投资、长宏投资、可行
星和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 本企业持有的
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２）本人 ／ 本企业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对
股份限售、锁定及持股变动的其他规定。

本人 ／ 本企业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限售、锁定和持股变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 本人 ／ 本企业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

易。
（２）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与公
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关联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以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本人 ／ 本企业保证不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本人 ／ 本企业将促使本人 ／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下同）遵守上述三项承诺。

（５） 如本人 ／ 本企业以及本人 ／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公司或其
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本人 ／ 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且在本人 ／ 本企业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期间
持续有效。 ”

２、君睿祺、海通开元承诺
“（１）本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本企业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
则，与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关联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
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以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本企业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４）本企业将促使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遵守上述三项承诺。 如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５）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且在本企业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期间持
续有效。 ”

３、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和礼安投资承诺
“（１）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与公
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关联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以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４）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和礼安投资将促使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遵守上述三项承诺 。 如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礼安投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
害，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和礼安投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５）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且在ＬＡＶ Ｆｏｒｔｕｎｅ和礼安投资合计持有公司５％以上
股份期间持续有效。 ”

４、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１）本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本人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与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关联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
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以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本人保证不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４）本人将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遵守上述三项承诺。
（５） 如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权益受

到损害，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５、独立董事承诺
“（１）避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２）遵守《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公司上市后适用）以及公司其他

关联交易相关决策制度，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三、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松安投资、实际控制人周德胜、邓闰陆、张春丽 、赫崇飞 ，董事史继

峰、王俊峰、王鹏、杜臣、张丽萍、马宁宁，高级管理人员许晓、沃成举、王欢、冯志刚承诺：
“１、启动和终止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１）启动条件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 若公司股票出现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
同），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预案。 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

（２）终止条件
在公司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 若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
后，如再次触发上述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２、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按以下顺序实施：
（１）公司回购股份
①公司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
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和要求且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的前提下， 在公司启动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成就之日起１０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公
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并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通过。 如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方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董事会应于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２个交易日内发出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并于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后的１５个交易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在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最终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后， 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及时披露回购报告书，并在３０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毕。 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后，公司应在２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结果暨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并按照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进行处理。

②回购股份的金额与数量原则如下：
Ａ、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２０％，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５０％；

Ｂ、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１％且连续１２个月内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３％，如上述第（Ａ）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孰低者执行；

Ｃ、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
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２）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①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１）公司回购股份”完成公司回购股份后，“１、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中的相关情形尚未消除；或公司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１）公司回
购股份”时，公司控股股东应于出现上述情形之日起３０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Ｎ个交易日
限制控股股东买卖股票，则控股股东应于出现上述情形之日起３０＋Ｎ个交易日内），依据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并
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以下简称“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
份数量、增持价格、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具体内容。

②增持股份的金额与数量原则如下：
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

额的２０％；单一年度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其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
金分红金额的５０％。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
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下一年度触发
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①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２）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完成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票后，“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中的相关情形尚未消除；或公司无法实施股
价稳定措施“（２）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时，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应于出现上述情形之日起２０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Ｎ个交易日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买卖股票，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于出现上述情形之日起２０＋Ｎ个交易日内），依据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并
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确定方式、增持期限、
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具体内容。

②增持股份的金额与数量原则如下：
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

一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的２０％；单一年度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其在
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的１００％。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
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须先行签署本承诺， 本承诺对公司
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四、欺诈发行上市股份购回的承诺
１、发行人承诺
“（１）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

存在任何欺诈发行上市的情形；
（２）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公司

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有关违法事实之
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

存在任何欺诈发行上市的情形；
（２）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本人 ／

本企业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有关违法
事实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五、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１、发行人承诺
“（１）强化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中。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将定期检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从而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合法的使用。

（２）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调配内部各项资源、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投项目盈利，公司拟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积极调
配资源，开展募投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增强项目相关的人才储备，争取尽早实现项目预
期收益，提高未来几年的股东回报，降低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３）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公司制定的上市后《公司章程（草案）》，公司强化了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的总原则，明确了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方式，制定了现金分红的
具体条件、比例以及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完善了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等，公司的利润分
配政策将更加健全、透明。 同时，公司还制订了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对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
配进行了具体安排。 公司将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强化对投资者的权益保障，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本人 ／ 本企业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的利益。
（２）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另行发

布与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相关的新政策， 公司的相关规定及上述承诺内容
与该等新政策不符时， 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政策出具补充承
诺，并积极推进公司作出新的规定，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本人 ／ 本企业作为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
前述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六、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１、发行人承诺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北京凯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承诺将严格按照前述制度的规定履
行利润分配政策，维护股东利益。 ”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 本人 ／ 本企业及其控制的企业将根据前述制度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相关股东

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
（２）本人 ／ 本企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合理措施，督促公司根据相关决议实施利润分配，

维护股东利益。 ”
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
１、发行人承诺
“（１） 确认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请文件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
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将按如
下方式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①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前， 公司自上
述违法违规事实被有权机关认定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
价格为发行价格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②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 公司将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为届时公司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且不得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回购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其派生股
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并遵守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处理。

（３）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在该等违
法违规事实被有权机关认定后，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积极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
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等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

本承诺对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上市的情形；
（２）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公司股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向投

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投资者损失由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或者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
关认定的方式及金额确定。

八、未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１、发行人承诺
“（１）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或媒体上及时、充分披露

其公开承诺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

（２）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

（３）若因违反或未能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将依
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投资者损失根据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依据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４）在未完全消除公司未履行公开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公司不得以任何
形式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加薪资或津贴。 ”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保证将依法严格履行在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
（２） 如果非因不可抗力导致未能完全或有效履行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

的公开承诺事项，将采取以下措施：
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或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③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④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公司股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向投资

者赔偿相关损失。 投资者损失由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或者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关
认定的方式及金额确定；

⑤在未履行公开承诺期间，不得从公司直接或间接领取股东分红（如有），不得转让本
人 ／ 本企业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直至因本人 ／ 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
的不利影响完全消除之日。 ”

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１）本人将依法严格履行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
（２） 若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未完全或有效履行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的公开承诺事项，承诺将采取如下措施：
①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或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③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④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公司股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向

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投资者损失由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或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
关认定的方式及金额确定；

⑤本人不得从公司领取薪酬、 津贴， 不得直接或间接领取公司分配的股东分红 （如
有），同时不得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
导致的不利影响完全消失之日。

（３）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且在本人作为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持
续有效。 ”

九、其他承诺事项
１、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
“海通证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海通证券承诺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２、发行人律师承诺
“信达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相关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如因信达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信达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实际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３、申报会计师承诺
“本所确认，对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包括如果本所出具的上述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十、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承诺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

主体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
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诺， 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
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
承诺合法、合理，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责
任主体已出具相关承诺，并对其未履行承诺作出相应的约束措施，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真
实、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2月5日

（上接C1版）


